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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D_8E_E4_BA_BA_E6_c80_323844.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审

计法 （1994年8月3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

九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6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

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《关于修改〈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

〉的决定》修正）（相关资料: 法律1篇 行政法规3篇 部门规

章18篇 地方法规98篇 裁判文书1篇 相关论文6篇）目录 第一章

总则 第二章 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 第三章 审计机关职责 第四

章 审计机关权限 第五章 审计程序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

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国家的审计监督，维护国家

财政经济秩序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促进廉政建设，保

障国民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，根据宪法，制定本法。 第二条 

国家实行审计监督制度。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设

立审计机关。 国务院各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各部门

的财政收支，国有的金融机构和企业事业组织的财务收支，

以及其他依照本法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的财政收支、财务收支

，依照本法规定接受审计监督。 审计机关对前款所列财政收

支或者财务收支的真实、合法和效益，依法进行审计监督。 

（相关资料: 地方法规1篇） 第三条 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

职权和程序，进行审计监督。 审计机关依据有关财政收支、

财务收支的法律、法规和国家其他有关规定进行审计评价，

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作出审计决定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

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